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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中科亚创动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福建中科亚创动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建中科亚创动漫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申请人”）的委托，担任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2022 年 10 月 27 日，本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

中科亚创动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2022 年 11 月 21 日，本所出具了《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

于福建中科亚创动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2 年 11 月 28 日，股转公司融资并购部下发了《关于福建中科亚创动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的第 2 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 2 次反馈

意见》）。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

则》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第 2 次反馈意

见》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中科

亚创动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在已出具律师工作文件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

上，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文件资料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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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实行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发行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申报材料一并提交有关主管部门，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同意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与

其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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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2 次反馈意见》问题 1： 

关于公司业务。申请材料显示，公司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在执行销售合

同中涉及销售白酒产品业务。请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白

酒销售业务商业模式、业务规模等现状，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监管要求。请主

办券商、律师进行核查，并分别在《推荐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确

意见。 

就该问题，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公司涉及白酒销售业

务相关合同台账；（2）查阅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的食品经营

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告知函及工商登记经营范围；（3）网络查询厦

门宜弘、厦门掌易通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受到相关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

情形；（4）查阅中科亚创作出的关于变更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经

营范围的股东决定；（5）查阅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的《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

营者备案注销表》；（6）查阅公司及其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及相关确认文件。

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 公司白酒销售业务商业模式、业务规模等现状 

1. 公司白酒销售业务商业模式 

根据公司确认，2021 年初，公司基于“动漫内容制作、文化装备（宣传用智

能终端）、技术信息化服务”长期沉淀的产品及能力，开拓了酒业品牌厂家及渠

道客户。为其提供内容创作、品牌传播、技术信息化综合服务。同时，日常经营

活动中，应渠道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宜弘”）、厦门掌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掌易通”）开展了

白酒贸易业务。 

公司子公司涉及白酒销售业务（酒水贸易）商业模式为：向酒类品牌厂方采

购（单笔批次性采购），转售给渠道客户，获取产品差价利润。 

2. 涉及白酒销售的业务规模情况 

公司原在为白酒行业厂家进行品牌传播服务的日常服务过程中，应下游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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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要求，通过子公司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开展小规模、批次性的白酒贸易销售

业务，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1） 2021 年度，中科亚创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对外销售白酒，白酒销售金

额 24,360.00 元（含税）； 

（2）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中科亚创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厦门掌

易通对外销售白酒金额合计 4,528,426.00 元（含税），自 2022 年 12 月起，公司

不再开展白酒销售业务。 

（二） 公司白酒销售业务是否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监管要求 

1. 公司就白酒销售业务已履行相应备案手续，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监管要求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为开展白酒销售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宜弘、厦门

掌易通曾进行食品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本案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注销时间  备案编号 预包装食品经营场所 

厦门宜弘 

厦门市思

明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2021.9.15 2022.12.07 BZ35020300082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台南路 77 号 2006 室

之二 

厦门 
掌易通 

厦门市集

美区市场

监督管理

局 

2021.10.21 2022.12.08 BZ350211000635 
福建省厦门市软件园

三期诚毅北大街63号
2201-041 单元 

根据《商务部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商务部令 2016 年第 4 号〕，《酒

类流通管理办法》已自 2016 年 11 月 3 日起废止，公司无需对经营酒类流通进行

专门的备案。 

根据《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

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预包装食品包含预

包装酒类（不含散装酒），厦门宜弘及厦门掌易通从事白酒销售业务需取得预包

装食品经营许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 修正）》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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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已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就

销售预包装食品进行备案，且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原企业经营范围中均包含“食

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酒类经

营”。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就白酒销售业务已履行相应

备案手续，符合相关主管部门监管要求。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企业信息系统、信用中国、国市场

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http://cfws.samr.gov.cn）等网站查询，报告期内，厦门宜

弘、厦门掌易通不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受到相关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2. 公司已注销开展白酒销售业务所需相应备案手续并修改经营范围，不再

具备开展白酒销售业务所需资质要求 

2022 年 12 月 6 日、2022 年 12 月 8 日，中科亚创分别作出关于变更全资子

公司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经营范围的股东决定，决定删除厦门宜弘、厦门掌易

经营范围中与开展白酒销售业务相关的“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酒类经营”。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中科亚创、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出具承诺：“自本承

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已清理所有酒类库存并已解除所有白酒销售贸易合同，

本公司将停止从事白酒贸易销售业务，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

涉及白酒销售业务活动”。同日，公司其他子公司出具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

之日起，本公司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涉及白酒销售业务活

动。” 

2022 年 12 月 7 日，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经营者备案注销表》（备案编号：BZ350203000822），确认厦门宜弘已注销其食

品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2022 年 12 月 8 日，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经营者备案注销表》（备案编号：BZ350211000635），确认厦门掌易通已注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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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根据本所律师登录企业信息系统、天眼查（https://www.tianyancha.com/），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已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12 月 8 日在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企

业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经营范围中已删除与开展白酒销售业务相关的内容即

“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酒

类经营”。另外，厦门宜弘、厦门掌易通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均为：“商事

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厦门市商

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因此，上述经营范围的变更不涉及换发营

业执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注销开展白酒销售业务所需相应备案手续并修

改经营范围，不再具备开展白酒销售业务所需资质要求。 

3. 公司主营业务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确认，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营业务:动漫内容制作、文化装备

（宣传用智能终端）、技术信息化服务。公司开展主营业务合法合规，并已履行

主管部门审批、报备等程序。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主管部门违规处理的情形。 

公司拥有的相关经营资质、许可、认证均在有限期内，不存在无法续期的实

质性障碍，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经营范围 
有效期/发证

日期 

中科亚创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闽网文
[2019]5850-

311 号 

福建省 
文化和旅游厅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动漫产品 
2019/12/31-
2023/6/30 

中科亚创 

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 

闽 B2-
20150106 

福建省 
通信管理局 

业务种类：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20/09/10-
2025/09/10 

中科亚创 中华人民共 B2- 中华人民共和 业务种类：信息服务 2020/09/24-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 5 - 

和国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

许可证 

201501016 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 
业务（不含互联网信

息服务） 

2025/09/24 

中科亚创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信网

码号资源使

用证书 

号
[2017]00505

-A01 

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 

短信类服务接入代

码 
2020/12/03-
2025/09/24 

中科亚创 
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 
GR2021351

00147 

厦门市科学技

术局、厦门市

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厦门

市税务局 

/ 
2021/11/03- 
2024/11/02 

厦门掌易

通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闽网文
[2020]0222-

016 号 

福建省 
文化和旅游厅 

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动漫产品 
2020/1/31- 
2023/01/30 

综上所述，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经营合法合规，并已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报

备等程序。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主管部门违规处理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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